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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逸家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暨无实际控制人公告 

 

北京逸家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逸家

洁”）股东云涛、孙磊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

上述一致行动协议人于 2019 年 8 月 25 日起解除在公司的一致行动

关系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。 

一、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

为加强公司的控制权，保持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，云涛、孙磊于

2015 年 11 月 1 日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双方确认在处理公司经营

发展有关且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提交股东大

会、董事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，将采取一致行动。 

云涛持有公司股份 9,535,0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比例为 16.70%；

孙磊持有公司股份 4,630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比例为 8.11%；双方共

同通过北京信美通达文化传媒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有公司股份

3,000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比例为 5.25%。 

公司挂牌至今，无控股股东，实际控制人为云涛、孙磊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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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的情况 

2019 年 8 月 2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云涛、孙磊本着自愿、平等、

诚实信用等原则，经充分友好协商，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

议》，自协议签署日起双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，在公司决策事宜方面

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，各自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文件及公司章程

的规定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行使投票权，独立行使各项权

利，履行相关业务。 

三、 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影响 

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后，结合公司股权结构、董事会及高级

管理人员构成情况的分析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

定的实际控制人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。 

2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

解除协议后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、人员独立、资产完整、财

务独立等方面带来影响；公司原有各业务的实际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，

各业务模块正常运行，业务内容也未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

成不利影响。 

四、其他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

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

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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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 云涛、孙磊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 

（二） 云涛、孙磊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》 

 

  

 

北京逸家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8月 27日 

  


